
　 　

平卫办 〔２０２３〕 ２０ 号

中共卫东区委办公室　 卫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卫东区营商环境评价

奖惩办法» 的通知

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ꎬ 区委各部委ꎬ 区直及垂直各单位ꎬ

各人民团体:

«平顶山市卫东区营商环境评价奖惩办法» 已经区委、

区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落实ꎮ

中 共平顶山市卫东区委办公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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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营商环境评价奖惩办法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区营商环境评价奖惩机制ꎬ 明确奖

励和约束措施ꎬ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干事创业、 履

职尽责动力ꎬ 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水平ꎬ 以营商环境优化助推

经济高质量发展ꎬ 根据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 «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平顶山市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 等法规政策规定ꎬ 结合我区实际ꎬ 制定本

办法ꎮ
第一条　 本办法之激励条款适用于区管领导班子和区管

干部ꎻ 各街道党工委、 区直单位党组织管理的干部参照执

行ꎮ 本办法之责任追究条款管理权限范围适用于全区各级党

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其他组织

(以下简称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ꎬ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ꎮ
第二条　 按照 «河南省营商环境评价与奖惩办法» «平

顶山市营商环境评价奖惩办法» 规定和全省营商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ꎬ 以我省公布的年度评分和排序为依据ꎬ 对排名靠

前的进行激励ꎬ 对排名落后的进行惩戒ꎮ 激励的方式包括通

报表扬、 记功、 奖励资金ꎮ 惩戒的方式包括通报批评、 约

谈、 责令作出深刻检查、 扣罚资金、 公开表态发言ꎮ
第三条　 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或个人ꎬ

按以下情形给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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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指标评价结果在全省 ５４ 个市辖区处于全省第 １－１５

位的牵头区直单位ꎬ 对单位记集体三等功ꎬ 奖励资金 ２０ 万

元ꎻ 对其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记个人三等功ꎬ 其他有功人员分

别按规定给予记功或通报表扬ꎮ

２. 对贡献突出、 表现出色的配合单位ꎬ 由指标牵头单

位提供 １ ~ ３ 个单位名单ꎬ 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与指标牵头

单位享受同样奖励ꎮ

第四条　 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落实不力、 排名滞后的单

位和个人按以下情形予以惩戒:

１. 指标评价结果在全省 ５４ 个市辖区处于全省第 ４０－５４

位的牵头区直单位ꎬ 以区委、 区政府名义进行通报批评ꎬ 对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ꎬ 扣罚资金 １０ 万元ꎮ 该牵头单

位党组向区委作出深刻检查ꎬ 并在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

作表态发言ꎮ

２. 对执行不力、 敷衍搪塞的配合单位ꎬ 由指标牵头单

位提供 １ ~ ３ 个单位名单ꎬ 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与指标牵

头单位同罚ꎮ

第五条　 全省营商环境年度评价结果指标得分排名出现

较大幅度前移或后退的牵头区直单位ꎬ 按以下情形予以激励

或惩戒ꎮ

１. 排名位次前移 ２０ 位以上的ꎬ 参照第三条执行ꎮ

２. 排名位次下降 １５ 位以上的ꎬ 参照第四条执行ꎮ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评价指标若无特殊说明ꎬ 均为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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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平顶山市卫东区委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印发

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ꎮ
第七条　 区直单位牵头多个指标ꎬ 根据省年度评价结果

指标排名ꎬ 依照本办法同时出现应该激励和应该惩戒情形

的ꎬ 不再适用相应奖惩条款ꎻ 同时出现应该激励的ꎬ 按最高

排名奖励ꎮ
第八条　 省评价指标体系的各指标责任分工由区发改委

予以明确并相对固定ꎬ 但区发改委可根据省、 市工作安排进

行调整ꎮ
第九条　 对各区直单位的资金扣罚和资金奖励由全区统

筹安排ꎮ
第十条　 营商环境工作考核奖惩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

下进行ꎬ 区发改委承担具体工作任务ꎮ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委负责解释ꎬ 区委办公室统筹安

排ꎬ 具体工作由区政府办公室、 区纪委监委、 区委组织部、
区发改委、 区财政局、 区人社局承担ꎮ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ꎮ «中共卫东区委

办公室、 卫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卫东区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考核奖惩暂行办法 >的通知» (平卫办

〔２０２２〕 １５ 号) 同时废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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